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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專利權所保護的客體為一個發明或創作，而所謂的發明是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

術思想之創作1。詳言之，若能將自然法則付諸實際利用，並將其記載為申請專利之

發明的技術特徵，使發明之整體具有技術性（technical character），則該發明始能

適格專利法上之發明定義2。 

在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能否給予專利權的客體上，是建立在專利要件的基礎之

上。而判斷的方式通常是以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技術內容或特徵，將其與專利申請日

之前的「先前技術」兩者進行比較。所謂的「先前技術」涵蓋申請前所有能為公眾

得知（available to the public）之資訊，並不限於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語言或任何

形式，例如文書、網際網路、口頭或展示等3。惟實務上關於「先前技術」的舉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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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利法第21條。 
2 經濟部，專利審查基準，2021年7月14日施行版，2-2-2頁。 
3 經濟部，專利審查基準，2023年7月1日施行版，2-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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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常是以書證方式，例如專利文獻、書籍或期刊等。 

而在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能否給予專利權的主體上，則是虛擬一個具有申請時

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一般知識（general knowledge）及普通技能（ordinary skill）

之人，且能理解、利用「先前技術」4。此虛擬之人稱之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而其中的一般知識，是指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已知的知識，

包括工具書或教科書所載之周知（ well-known ）的知識，亦包括普遍使用

（commonly used）的資訊及從經驗法則所瞭解的事項；其中的普通技能，是指執行

例行工作、實驗的普通能力。一般知識及普通技能，簡稱為「通常知識」5。 

在專利爭議案件中，有些是涉及關於「通常知識」的爭點。這些爭點所涉及的

專利要件主要包含「擬制喪失新穎性」要件、「可據以實現」要件以及「進步性」

要件，分述如下： 

在「擬制喪失新穎性」要件上涉及「通常知識」的爭點：是關於某一技術特徵

是否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通常知識」即能直接置換的情

況。若後申請案之請求項所載之發明的技術特徵，與先申請案所附說明書、申請專

利範圍或圖式載明之技術內容單獨比對之後的差異僅在於部分技術特徵，而該部分

技術特徵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通常知識」即能直接置換

者6，即屬於擬制喪失新穎性。 

在「可據以實現」要件上涉及「通常知識」的爭點：是關於申請人自認為某一

技術內容可由「通常知識」獲知而沒有將其記載於說明書中的情況。若這些未被記

載於說明書中的技術內容，會導致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

在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三者整體之基礎上，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

無須過度實驗，即能瞭解其內容，據以製造及使用申請專利之發明，解決問題，並

且產生預期的功效的話，則會違反「可據以實現」要件7。 

在「進步性」要件上涉及「通常知識」爭點：是關於單一引證結合「通常知

識」的情況。若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單一引證之技術內容二者的差異技術特徵，對於

                                                        
4 同前註，2-1-7頁。 
5 經濟部，註3書，2-1-7頁。 
6 經濟部，註3書，2-3-13頁。 
7 經濟部，註3書，2-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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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解決特定問題時，能利用申請時之「通常

知識」，將單一引證之差異技術特徵簡單地進行修飾、置換、省略或轉用等而完成

申請專利之發明者，屬於利用單一引證之技術內容的「簡單變更」8，則可建立不具

進步性的論理。 

這類型爭議案件所涉爭點的核心問題所在即是在於：在以下情況中，如何證明

專利申請時「通常知識」的存在？這些情況包含：在爭執「擬制喪失新穎性」要件

中依「通常知識」即能直接置換的情況、在爭執「可據以實現」要件中申請人自認

為未載明於說明書中的某一技術內容可由「通常知識」獲知的情況，以及在爭執

「進步性」要件中單一引證結合「通常知識」的情況。 

關於上述問題，若依照專利審查基準之規定，當事人可以使用書證方式提出工

具書或教科書所記載之內容來證明關於某一技術內容屬於「一般知識」。至於如何

證明關於某一技術內容屬於「普通技能」？專利審查基準並未提供相關指引。此

外，非屬於工具書或教科書的其他書證資料如專利文獻、期刊文獻及產業標準等，

得否作為證明關於某一技術內容屬於「一般知識」的佐證？不無疑問。另外除書證

方法外，訴訟法上所採用之其他的證據方法，如勘驗、當事人之陳述等，能否作為

「通常知識」的佐證方式？ 

因此，本文的目的即是以我國專利行政程序以及司法裁判實務中，有涉及爭執

「通常知識」的案件為分析基礎，並以在上開三個專利要件的基礎上分別進行整理

介紹並分析，期盼能提供讀者在撰寫專利說明書時，以及未來面對類似的爭議案件

時，可以作為擬定相關攻擊與防禦策略的參考資料。 

貳、 在「擬制喪失新穎性」要件中爭執「通常知識」的

案例 

「擬制喪失新穎性」主要是在規範當一件專利申請案（稱為後申請案）與另一

件在其申請之時已經先提出申請但尚未被公開或公告的專利申請案（稱為先申請

案）之間發生「內容相同」的情況。在專利法第23條規定：在後申請案提出申請

                                                        
8 經濟部，註3書，2-3-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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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先申請案始被公開或公告的狀態下，若是後申請案與先申請案所附說明書、申

請專利範圍或圖式載明之「內容相同」者，不得取得發明專利。也就是法律上擬制

喪失後申請案的新穎性。所謂的「內容相同」，可由以下幾點加以觀察： 

一、專利審查基準對「內容相同」的規定 

「擬制喪失新穎性」的概念，是申請專利之發明若與申請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

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案所附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載明之內容

相同者，則該發明「擬制喪失新穎性」9。 

而「擬制喪失新穎性」所稱之「內容相同」，包含四種類型：(一)完全相同，

(二)差異僅在於文字之記載形式或能直接且無歧異得知之技術特徵，(三)差異僅在於

相對應之技術特徵的上、下位概念等情事外，尚包含(四)差異僅在於依通常知識即

能直接置換的技術特徵10。 

關於上述(四)之情事，為「擬制喪失新穎性」與「新穎性」判斷基準的差異。

而專利審查基準中提供了一個關於上述(四)之情事的例子說明：例如引證文件已記

載固定元件為螺釘，而該螺釘在該引證文件所記載之技術手段中僅須具備「固定」

及「可鬆脫」的功能，由於螺栓亦包含該二項功能，若申請專利之發明中僅將該引

證文件之螺釘置換為螺栓，應屬依通常知識的直接置換11。 

在上述的例子中，是將「螺釘置換為螺栓」認定為依通常知識能直接置換。至

於如何證明？基準中僅以說理之方式而並未明確提出證據。然而螺釘與螺栓雖然都

具備「固定」及「可鬆脫」之功能，但兩者的設計與使用方式並不相同。螺釘

（screw）一般是單獨使用，除自攻螺釘外，通常須配合預定的鑽孔（通常不是穿

孔）透過螺紋斜面與摩擦力以達到固定作用。相反的，螺栓（bolt）通常不會單獨

使用而是須配合螺帽（nut）使用，通常會穿過預定的貫穿孔後結合螺帽以透過其栓

杆（shaft）來達到固定作用。所以兩者在達成固定作用的方式並不相同，在實際應

用場合上也不相同，致使兩者間是否能依通常知識能直接置換？本文認為似仍應該

                                                        
9 專利法第23條。 
10 經濟部，註3書，2-3-13頁。 
11 經濟部，註3書，2-3-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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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適當的證據資料加以證明。 

二、「差異僅在於依通常知識即能直接置換的技術特徵」作為

專利法第23條「內容相同」之判斷基準之一，是否逾越專

利法第23條適用範疇？ 

同一發明可能會有先後申請案的問題，而若先申請案是在後申請案申請後始公

開或公告的狀況下，可以由「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以及「新穎性」兩種觀點進行

觀察12。在「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觀點，比對的基礎是以先後申請案請求項所載

之發明是否相同，若是相同，由於我國是採先申請主義，因此僅得就最先申請者准

予專利13，也就是後申請案無法被准予專利。在「新穎性」觀點，比對的基礎是以

先申請案所附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載明之內容與後申請案請求項所載之發

明是否相同，若是相同，則後申請案也因不具備新穎性而不應准予專利，這就是專

利法第23條所要處理的情況。 

由於專利申請案於申請時必須提出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及必要之圖

式，因此學理上，依照後申請案與先申請案之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之可作

為比對基礎的範圍不同，而可分為兩種類型：「先請求項制」以及「全文內容

制」。若是僅以先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中的請求項記載內容為比對基礎者，稱之

為「先請求項制」14。而若是以先申請案之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載明之內

容為比對基礎者，稱之為「全文內容制」15。現行專利法第23條所採行與目前大部

分國家所規定相同的「全文內容制」，而拋棄了過去的「先請求項制」16。在「全

文內容制」下，先前技術之效力與範圍，可分為嚴格新穎性、擴大新穎性、以及新

穎性及進步性三種17。 

                                                        
12 智慧財產局，專利法逐條釋義，2021年6月，67頁。 
13 專利法第31條。 
14 黃銘傑，從專利法第23條之規範原理及功能探討其規範效力及範圍，專利師，2023年4月，

53期，11頁。 
15 同前註。 
16 黃銘傑，註14文，33頁。 
17 黃銘傑，註14文，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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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擬制喪失新穎性」是採用擴大新穎性的認定方式，也就是說先申請案

所揭露的技術內容與後申請案所請發明之間並非完全相同，而存在有細微差異，但

這些細微差異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可利用其一般知識及普通

技能即可得知的時候，仍可認定後申請案所請發明不具新穎性18。 

因此實務上曾有案例中去爭執這種採用擴大新穎性的認定方式是否逾越專利法

第23條適用範疇。在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民專上字第19號民事判決的案例

中，當事人即爭執「擬制喪失新穎性」的判斷標準是否逾越專利法第23條適用範

疇？ 

本件系爭專利是關於一種「形成介電膜之方法、新穎前驅物及其在半導體製造

上的用途」的發明專利。在涉及「擬制喪失新穎性」的爭點中，上訴人（即專利權

人）主張：我國專利審查基準將「差異僅在於依通常知識即能直接置換的技術特

徵」作為專利法第23條「內容相同」之判斷基準之一，是否逾越專利法第23條適用

範疇19？  

法院就此問題提出其論述理由：首先依專利法第23條之立法沿革和規範目的可

知，我國專利法於90年增訂第20條之1（即現行第23條之前身）時，即揚棄「先請

求項制」而正式引進「全文內容制」，其目的在於擴大先申請案排他範圍，賦予記

載於先申請案說明書或圖式中之發明及技術排他效力，後申請案申請專利內容如與

先申請案相同，即因此不得取得發明專利20。 

再者，法院認為：比較法上，就「全文內容制」之先前技術效，大致可區分為

三種規範：(一)嚴格新穎性；(二)擴大新穎性；(三)新穎性及進步性。而與我國專利

法第23條在整體規範架構、內容及效力等層面最為近似之日本及韓國法，其等之專

利法制就「全文內容制」先前技術效之適用範圍及效力係採取(二)擴大新穎性規範

模式，縱使後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發明，並未完整揭露於先申請案之說明書等文件，

後申請案仍可能無法取得專利21。 

                                                        
18 黃銘傑，註14文，26-32頁。 
19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民專上字第19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貳、五、(六)、1、

(7)」。 
20 同前註，「事實及理由，貳、五、(六)、1、(7)、①」。 
21 註19判決，「事實及理由，貳、五、(六)、1、(7)、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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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法院認為：我國専利法自正式引進第23條「全文內容制」後，專利審查

實務及法院判決一向採行擴大新穎性之法律解釋適用方法，若正確理解我國專利法

第23條之立法沿革與規範目的，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判斷基準不同於新穎性，且直接

置換不涉及進步性之判斷22。 

因此，法院不採上訴人的主張，並認定我國專利審查基準將「差異僅在於依通

常知識即能直接置換的技術特徵」作為專利法第23條「內容相同」之判斷基準之

一，並未逾越專利法第23條適用範疇23。 

三、「差異僅在於依通常知識即能直接置換的技術特徵」需要

提出證據資料以證明「通常知識」的存在 

在實際的案例之中，這種「依通常知識能直接置換」的主張是必須提出證據資

料來加以證明的。例如在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490號判決的案例中，是關

於一件涉及「晶片封裝結構及其製程」發明專利的舉發案件。上訴人（即專利權

人）不服智慧財產法院（下稱「原審」）所做出的：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的判決

結果，其所提出的上訴。 

本件主要的爭點在於：舉發人所提出之證據1（為我國專利案，即先申請案）

與系爭專利的差異，僅在於系爭專利晶片是採用「金屬基板」，而證據1是採用

「絕緣基板」，所以系爭專利「金屬基板」是否可由證據1之「絕緣基板」所直接

置換，進而由證據1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30項擬制喪失新穎性24？ 

舉發人於原審階段，提出了原證6、9及10等半導體封裝技術領域之工具書或教

科書，作為證據1之參考文件，並主張原證6、9及10應被視為引證文件之一部分，

屬單一文件所揭露的先前技術25。 

原審在審理時認為：原證6、原證9或原證10僅係為證明金屬基材或矽、玻璃及

陶瓷等絕緣基材在系爭專利申請前為封裝業界之通常知識（或慣用手段），並作為

說明證據1之陶瓷基材之導熱特性之參考文件，該等文獻並非用來結合證據1以證明

                                                        
22 註19判決，「事實及理由，貳、五、(六)、1、(7)、⑥」。 
23 註19判決，「事實及理由，貳、五、(六)、1、(7)、⑦」。 
24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490號判決，「理由，六」。 
25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字第43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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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不具專利要件，故並未悖於專利審查基準關於審查新穎性時

應就請求項中所載之發明與單一先前技術進行比對之原則26。 

基於舉發人所提出之關於「金屬基板」與「陶瓷基板」均為系爭專利申請前之

「通常知識」的佐證，以及兩者皆具備基板之「承載」及「散熱」之功效，原審認

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及30項之「金屬基板」與證據1之「陶瓷基板」之差

異為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參酌原證6之通常知識（或慣用手段）即能

直接置換，故由證據1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30項擬制喪失新穎性27。 

最高行政法院肯認了原審的判決，所以駁回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原審的

判決以原證6、原證9或原證10作為說明證據1之陶瓷基材之導熱特性之參考文件，

該等文獻並非用來結合證據1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不具專利要件，因此仍

屬新穎性之審查方式，自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不備理由等違背法令情

事28。 

類似的，又如在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民專上字第19號民事判決的案例

中，是關於一件涉及「形成介電膜之方法、新穎前驅物及其在半導體製造上的用

途」發明專利的民事侵權案件。專利權人不服第一審之判決29所提出的上訴案件。 

本件的實體爭點在於：一審被告所提出之乙證2（為我國專利公開案，即先申

請案）揭露之化合物與系爭專利請求項29、30所界定者之差異在於其化合物中之金

屬元素（即M1）為鉿（Hf），系爭專利所界定者為鋯（Zr），前述差異特徵是否為

基於薄膜製備相關技術領域的通常知識即能進行的直接置換？ 

關於這個問題，上訴法院根據一審被告所提之基礎無機化學教科書以及化學元

素教科書等證據資料所揭露的相關內容，認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依通常知識可理解鉿（Hf）與鋯（Zr）同屬過渡金屬第IV族之金屬元素，其等原

子大小相同且電子軌域結構相近，具有類似之化學反應性質，是以該發明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應可知悉鋯與鉿之「供其他官能基進行反應以合成特定薄膜

形成材料」功能相當，使用含鋯或鉿之化合物製作含第IV族金屬元素之薄膜亦為薄

                                                        
26 註25判決，「事實及理由，六、(九)」。 
27 註25判決，「事實及理由，六、(七)」。 
28 註24判決，「理由，七、(四)」。 
29 係為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0年度民專訴字第32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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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製備相關技術領域的通常知識，而可將鉿（Hf）、鋯（Zr）二者直接置換30。因

此系爭專利請求項29、30擬制喪失新穎性。 

四、案例綜合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知，「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判斷基準不同於「新穎性」而屬於一

種擴大新穎性的規範。也就是說，相較於「新穎性」之判斷基準，「擬制喪失新穎

性」之判斷基準多了「差異僅在於依通常知識即能直接置換的技術特徵」這種類

型。而且，上述「擬制喪失新穎性」判斷基準中的「直接置換」，與判斷「進步

性」中的「簡單變更」，兩者並不相同。 

此外，在法院審理過程中，當事人若主張「通常知識」存在時是必須負擔舉證

責任的。而用於佐證「通常知識」的證據資料在性質上屬於一種補強或參考性質的

證據。無論是在專利民事事件程序中，將用於佐證「通常知識」的證據資料可以被

視為一種參考性質的文件。或是在專利行政事件程序中，當事人用於佐證「通常知

識」的證據資料，法院通常會視為補強證據31，而非屬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中所

謂的新證據32。即使是在就專利請求項之進步性爭執時，這些佐證「通常知識」的

證據資料仍屬於補強證據，所以就進步性之審查仍需以原舉發證據之組合為比對基

礎33。 

參、在「可據以實現」要件中爭執「通常知識」的案例 

實務上，違反「可據以實現」要件的類型大概有三種：一、申請人認為未載明

之技術手段過於簡單而無須記載；二、申請人認為未載明之技術手段可由通常知識

獲知而無須記載；以及三、發明違反物理定律且未充分說明牴觸物理定律之相關

                                                        
30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民專上字第19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貳、五、(六)、

3」。 
31 黃泰淵、張簡宏偉、李京叡、陳聖、趙慶泠，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3條案例研析──以新

證據之定義為中心，智慧財產權，2019年9月，249期，10頁。 
32 參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0條。 
33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249號判決，「理由、五、(六)」。 



專利之「通常知識」的案例研析 103 

專利師︱第五十八期︱2024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技術內容34。本文以下即探討其中的第二種類型。 

一、專利審查基準的相關規定 

專利審查基準中關於「可據以實現」要件的內容主要記載於第二篇發明專利實

體審查中的第一章第1.3節。基準中指出：說明書之記載是否已明確且充分揭露，須

在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三者整體之基礎上，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予以審

究35。換句話說，對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在參酌申請時之

通常知識後，無法直接且無歧異得知有關申請專利之發明的內容者，均應記載於說

明書中36。 

在第1.3.2節中說明審查是否違反「可據以實現」要件時，審查人員在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三者整體之基礎上，並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若認為說明書

違反可據以實現要件，應提供明確且充足的理由，具體指出說明書中缺陷，或以公

開文獻支持其理由37。這些公開文獻可以包含專利申請時已公開的專利或非專利文

獻，也可以包含專利申請後公開之專利或非專利文獻38。而專利申請人於申復時可

利用具說服力之資料（如實驗數據或公開文獻等），說明根據申請時之通常知識，

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確可據以實現所請之發明。應注意者，申請

日後提出之資料（尤其是實驗數據），僅作為輔助瞭解說明書本身是否已明確且充

分揭露至可據以實現的程度，該資料非屬判斷是否符合可據以實現要件之基礎39。

值得疑問的是：上述基準的規定就審查人員與申請人所能提出的佐證資料並不相

同。審查人員可以提出專利申請時已經公開之專利或非專利文獻，或專利申請後公

開之專利或非專利文獻作為審查「可據以實現」要件的佐證；而針對審查人員所認

為說明書中無法據以實現的部分，申請人卻只能以公開文獻作為支持其主張「可據

                                                        
34 黃俊峰、古文豪、陳麒文，論專利可據以實現要件──以未充分揭露技術手段為探討核心，

智慧財產權月刊，2017年12月，228期，6頁。 
35 經濟部，註3書，2-1-6頁。 
36 經濟部，註3書，2-1-7頁。 
37 經濟部，註3書，2-1-9頁。 
38 經濟部，註3書，2-1-9頁。 
39 經濟部，註3書，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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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現」要件的佐證，申請人得否使用在專利申請後公開之文獻作為佐證資料？基

準並未明載。同時申請人在申請日後提出之實驗數據，更非屬判斷是否符合可據以

實現要件之基礎。 

易言之，在「可據以實現」要件的爭執上，當事人若主張「說明書未載明之技

術手段可由通常知識獲知，所以無須記載該技術手段」時，按專利審查基準第1.3.2

節中所述的，似僅許審查人員可以使用專利申請後始公開之專利或非專利文獻來支

持這樣的主張。 

二、專利申請後的爭議程序中能提出證據資料來證明「通常 
知識」 

若專利申請人於專利申請後的爭議程序（如核駁答辯或舉發）中，提出外部之

先前技術文獻來證據其所申請之專利說明書中未詳細說明的相關技術屬於無須記載

於說明書中的「通常知識」，而這些先前技術文獻並未被記載於申請時的發明說明

之中，則是否符合可據以實現之要求，不無疑問？ 

在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行專訴字第2號判決的案例中，係關於一種「光學系

統」的專利舉發爭議案。本件之主要爭點在於：請求項中的部分技術特徵，即該光

學系統所包含之一繞射光柵，其具有一繞射表面，此繞射表面的一第一輪廓是由複

數個點P所組成，這些點P並由光學路徑方程式F所導出。這些技術特徵在系爭專利

公告之說明書、圖式及申請專利範圍中，並未實質揭露如何實施？因此，該發明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發明說明、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三者整體之基礎

上，參酌申請時的通常知識，仍無法瞭解其內容，亦無法據以製造或使用申請專利

之發明，故而無法據以實施40。  

專利權人在行政訴訟中提出教科書或工具書等證據資料，主張系爭專利說明書

中未詳細說明對應於上述請求項中的部分技術特徵的部分，屬通常知識41。惟法院

仍認為：基於上揭證據資料的揭示內容仍有不完全，例如在需考量縱向像差來求解

光學路徑方程式F時，仍無法由這些教科書或工具書等證據資料得知，是要選擇(一)

                                                        
40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行專訴字第2號判決，「事實及理由、五、(二)、2」。 
41 同前註，「事實及理由、五、(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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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使用橫向像差方程式？(二)僅使用縱向像差方程式？或是(三)同時使用縱向像差方

程式及橫向像差方程式求解？由於上述三種選擇會導出不同的光柵設計，致所屬領

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仍須靠大量嘗試錯誤及大量實驗，才能發現該發明之方法，已

超過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合理實驗範圍，故系爭專利說明書仍未明確記載且

無法據以實施42。 

上開案例中，專利權人在行政訴訟中提出教科書或工具書等證據資料來佐證

「通常知識」的存在，智慧財產法院並未直接不採這些證據資料，而是因這些佐證

資料的技術揭露內容不完全，所以駁回了專利權人的主張。 

相較之下，在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字第129號判決的案例中，是關於一

件「人體影像辨認系統」發明專利申請案的爭議案件。本件案件事實略以：審查人

員認為說明書及圖式並未充分及明確揭露關於「判斷某個移動物體是否為人」、

「剔除假訊號」、「膚色辨識」及「五官辨識」等相關技術。專利申請人於於申復

時提出外部資料包含兩件日本專利案以及一件碩士學位論文來證明上開技術手段屬

於「通常知識」。智慧局認為專利審查係就各案之申請內容作為准駁之依據，並無

從以事後補充之外部資料來證明本案符合「可據以實現要件」，因此核駁本件專利

申請案43。 

本案的爭點在於：系爭專利申請案之說明書及圖式是否已經充分及明確揭露

「判斷某個移動物體是否為人」、「剔除假訊號」、「膚色辨識」及「五官辨識」

等相關技術手段？專利申請人是否可以使用以事後補充之外部資料來證明上開技術

手段屬於「通常知識」？ 

法院對於本案的爭點提出的看法認為：專利申請人透過說明書以外的外部資

料，說明系爭專利申請當時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能力。智慧局對於

這些外部資料不予審酌，顯然是要求專利申請人將申請時業已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所知悉之通常知識詳於專利說明書中記載，顯係不當要求44。而且如

此之下，專利申請人必須揣測審查人員知悉之通常知識究竟至何程度，以決定其應

將通常知識寫入專利說明書之深度及廣度，如此則專利審查必將因審查人員不同而

                                                        
42 註40判決，「事實及理由、五、(二)、5」。 
43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字第129號判決，「事實及理由、二」。 
44 同前註，「事實及理由、五、(三)、1、(4)」。 



106  

專利師︱第五十八期︱2024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異其標準，其中不當之處，不言可喻45。最後法院撤銷原處分。 

類似的，在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行專訴字第84號判決的案例中，是關於一件

「散熱風扇及其製作方法」發明專利舉發案的爭議案件。本件案件事實略以：舉發

人認為系爭專利說明書中並未明確且充分揭露關於「旋轉脫模」等技術內容，因此

違反「可據以實現要件」。專利權人於舉發答辯與訴願時提出專利文獻以及行政院

勞委會職訓局所印製「設計脫模機構」的教材等三份資料來證明其中的「旋轉脫

模」為系爭專利申請時所屬技術領域者所知的通常知識，因此無須記載於說明

書 46。智慧局認為：專利文獻，非屬工具書或教科書，自難逕認其技術內容為申請

時之通常知識，因此做出舉發成立之處分47。但案件經法院審理後認為：某一技術

是否為通常知識，係以揭露內容是否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已知的技術，而非以揭露形

式是否為專利文獻或內、外部證據來作認定，亦不得以專利文獻僅專利權人得以實

施該專利權，非任何人得以實施之理由，即認專利文獻與申請時之通常知識無關 48。 

三、非屬於教科書或工具書的證據資料用於證明「通常知識」 

能否使用非屬教科書或工具書以外的證據資料，來證明這些未被詳細記載於申

請時的發明說明之中的技術特徵屬於通常知識？ 

在我國專利實務上，以非屬教科書或工具書的證據資料用於證明「通常知識」

並非無法成功。且由於審查基準中已經指出在審查「可據以實現」要件時，審查人

員需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並可以使用已公開的專利或非專利文獻來支持其理

由，因此，非屬於教科書或工具書的證據資料可以在「可據以實現」要件中被用來

證明某一技術內容是否屬於「通常知識」。 

實務上利用非屬教科書或工具書的證據資料用於證明「通常知識」成功的案

例，例如在上開第二點中所述之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字第129號判決的案

例，當事人是以兩件日本專利案以及一件碩士學位論文來證明「通常知識」；以及

在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行專訴字第84號判決的案例，當事人是以專利文獻以及行

                                                        
45 註43判決，「事實及理由、五、(三)、1、(4)」。 
46 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行專訴字第84號判決，「理由、貳、二、(一)」。 
47 同前註，「理由、參」。 
48 註46判決，「理由、陸、五、(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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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勞委會職訓局所印製「設計脫模機構」的教材等三份資料來證明「通常知

識」。 

四、案例綜合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知，在專利申請後的爭議程序中爭執說明書之「可據以實現」要

件時，是可以提出原專利說明書中所未揭露的外部證據資料來證明說明書中所未被

記載的技術內容屬於「通常知識」。但是當以文書資料用於證明「通常知識」時，

縱使該些文書資料屬於教科書或工具書，惟仍應注意證明用的文書資料中是否有具

體揭示待證「通常知識」的技術內容，否則，仍會因為證據力不足而為法院所不

採。 

此外，除教科書或工具書外，實務中當事人也曾經使用學術文獻、專利文獻或

職訓教材等來作為證明「通常知識」的佐證。但值得注意的是，學術文獻、專利文

獻或職訓教材等因其非屬教科書或工具書，故其所記載之內容並非即得為專利申請

時之「通常知識」。例如當專利申請人欲使用專利文獻及／或非專利文獻（如學術

文獻或職訓教材等）來證明其所知的先前技術屬於「通常知識」時，若參考日本專

利審查基準的規定，除應提出一定數量外，仍需考慮技術人員對於這些文獻所揭示

之技術內容的關注程度49。此乃因為期待一位在某一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能知道該發明之專利申請時所有的先前技術的文獻與內容是不可能的50。

但是如果能向法院提出一定數量的專利文獻及／或非專利文獻，並說明這些非屬於

教科書或工具書之文獻中所記載的某一技術內容為廣泛週知的，以及技術人員對於

該技術內容的具有一定的關注程度之理由時，則這些非屬於教科書或工具書之證據

資料所載之技術內容即有可能被認定為屬於「通常知識」。 

例如，某一發明中所記載之技術內容A是被分別記載於數篇專利文獻中，這些

專利文獻分屬於不同發明人、橫跨多個不同申請年份以及不同申請國家，而且相互

間也有專利引證關係；或是技術內容A是被分別記載於不同期刊文獻及專利文獻

                                                        
49 古文豪、曾錦豐、陳麒文，論說明書中所載之先前技術──以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99年度

行專訴字第129號、103年度行專訴字第84號為探討核心，智慧財產權，2016年4月，208期，

21頁。 
50 同前註，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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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這些文獻的著作人或發明人不同，公開的時間也長短不同，而且相互間也有文

獻參考的引用。由這些文獻在時間軸上的存在性以及在不同技術人員之間都普遍知

曉技術內容A，應可推知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多能知曉

或使用技術內容A，同時由不同文獻間的相互引用關係也能說明該發明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對於技術內容A具有一定的關注程度，故應可認定該技術內容

A屬於「通常知識」。 

鑑於在現行的司法審判實務中，有些法院仍會接受這些非屬教科書或工具書的

佐證資料，因此實務工作者在處理到類似的情況時仍然可以嘗試且有成功的機會。 

肆、在「進步性」要件中爭執「通常知識」的案例 

進步性的審查通常是以一件或多件引證文件的結合來進行判斷，在以單一引證

文件的結合「通常知識」來判斷申請專利發明的進步性的情況下，於專利申請實務

中，常見審查人員以「雖引證1未直接揭示請求項中之某一技術特徵，惟此等技術

已是該領域之習知技術，故請求項發明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利用申

請時之通常知識，將引證1之技術予以簡單修飾而所能輕易完成上述之發明，不具

進步性51。」等語。易言之，「通常知識」被運用於進步性的審查上亦屬常見。 

一、專利審查基準的相關規定 

進步性主要用於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能被輕易完成，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以申請時之相關先前技術為基礎，利用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即能

預期（expect）得到該發明者，即能被輕易完成52。 

審查進步性時的結合比對方式，可由(一)引證文件、(二)引證文件其他公開形式

（已公開實施或已為公眾所知悉）之先前技術以及(三)通常知識，三者之間的排列

組合的結合方式。在結合使用「通常知識」的基礎上，包含：(一)引證文件中之技

術內容與(三)通常知識的結合，以及(二)其他公開形式之先前技術的技術內容與(三)

                                                        
51 例如智慧財產局(107)智專二(二)04462字第10720078260號審查意見通知函。 
52 經濟部，註3書，2-3-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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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知識的結合兩種方式53。 

另外，專利審查基準在3.4.1.2簡單變更一節中提供了簡要的說明，所謂的「簡

單變更」，是針對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單一引證之技術內容二者的差異技術特徵來進

行判斷，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解決特定問題時，能利用申請

時之通常知識，將此差異技術特徵簡單地進行修飾、置換、省略或轉用等而完成申

請專利之發明者，則該發明為單一引證之技術內容的簡單變更54。 

二、以「引證文件中之技術內容與通常知識的結合」來證明 
專利不具進步性的案例 

若是要以「引證文件中之技術內容與通常知識的結合」來證明專利不具進步

性，則必須對其中的「通常知識」提出證據資料。在實際的爭議案件中，關於證明

「通常知識」的證據資料有一件相當特別的案例。 

在一件關於「線路基板圖案化製程及線路基板」的發明專利舉發案55中，舉發

人提出的證據為：引證1（我國專利案）到引證6，以及通常知識1與通常知識2，並

主張結合該些引證案與通常知識1以及通常知識2，可以證明系爭請求項不具進步

性。特別的地方在於，舉發人在面詢中稱：通常知識1為專利舉發理由書第13頁第

17行～第14頁第3行所記載之內容：「引證1係蝕刻該金屬層4及該金屬化層3以形成

預定的電路圖案後，剝離該光阻5，其順序雖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圖案化該線路

層』、『移除該光阻層』及『圖案化該結合層』略有不同，惟該順序之改變僅為系

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輕易完成56」等語；通常知識2為系爭專利

說明書所載【先前技術】的部分內容：「在習知的線路基板製程中，會先活化處理

一底板的一表面，以利於後續製程中形成線路，然而經活化處理的該表面會吸附雜

質，使得接著劑（例如：非導電膠、導電膠等填充膠）不易附著於該底板的該表

面，而降低該線路基板與一玻璃基板之結合強度，因此如何提高接著劑於底板表面

                                                        
53 經濟部，註3書，2-3-16頁。 
54 經濟部，註3書，2-3-22頁。 
55 被舉發案號數為105108350N01。 
56 參見智慧財產局(108)智專三(一)04273字第1082120737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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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著力為本領域亟欲解決之問題57。」 

本案在舉發階段的第一次審查結果，智慧局對系爭請求項1以及請求項8到10做

出舉發成立之處分；系爭請求項2到7以及請求項11到15作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58。

就舉發成立之部分，專利權人提出訴願遭駁回後；就舉發不成立之部分，舉發人也

提出訴願遭駁回。 

隨後專利權人就舉發成立之部分，提起行政訴訟。經智慧財產法院審理後，於

其109年度行專訴字第40號判決中指出：引證1與系爭專利請求項相較，二者差異

為：引證1係以「光阻為遮罩進行圖案化金屬層、金屬化層後，再移除光阻」，系

爭專利請求項為：「以光阻為遮罩進行圖案化線路層後，即移除光阻層，以線路層

為遮罩進行圖案化結合層」二者步驟順序有差異59。惟查通常知識1已經說明上述步

驟順序之改變僅為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且在濕式蝕刻領域，均

係利用化學蝕刻之選擇性，選擇特定蝕刻液來蝕刻特定材料，用以圖案化線路基

板，且因特定蝕刻液並不會與蝕刻目標以外的材料進行反應，故蝕刻步驟順序之改

變，僅係系爭專利申請日前濕式蝕刻領域遍使用的資訊及經驗法則所瞭解的事項，

應屬通常知識。至於通常知識2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關於「底板經由一活化處理

而形成一活化層及一未活化層」之技術特徵；且經本院行使闡明權後，舉發人另提

出2007年4月台灣電路板協會公開發行之「軟性電路板材料全書」參考書以為佐

證。因此法院最後駁回專利權人之訴60。專利權人再上訴到最高行政法院，亦遭到

駁回上訴61。 

舉發人就舉發不成立之部分，提起行政訴訟。經智慧財產法院審理後，於其

109年度行專訴字第38號判決中指出：該些引證案與通常知識1與通常知識2之結

合，足證系爭請求項2至5、11至13不具進步性，因此撤銷智慧局原處分關於「請求

項2至5、11至13舉發不成立」部分，並令智慧局應就系爭專利為「請求項2至5、11

                                                        
57 同前註。 
58 註56專利舉發審定書。 
59 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行專訴字第40號判決，「事實及理由、六、(四)、7」。 
60 同前註，「事實及理由、六、(四)、8」。 
61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39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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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3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處分62。專利權人就對其不利之部分再上訴到最高行

政法院，亦遭到駁回上訴63。 

本文認為本案例中值得注意的，就是舉發證據中之通常知識1與通常知識2的認

定方式，通常知識1其實就是引證1所記載之內容，而引證1為我國專利案，並非屬

於教科書或工具書；通常知識2為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載【先前技術】的部分內容，

也非屬於教科書或工具書，雖然舉發人於行政訴訟階段有再提出「軟性電路板材料

全書」參考書以作為通常知識2的佐證，但在舉發審理階段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載

【先前技術】的部分內容是否能證明通常知識2的存在？另一方面，由各階段的裁

判書來看，專利權人似乎並未爭執通常知識1與通常知識2的證據適格性，最終招致

對專利權人不利的結果。 

相反的，在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72號判決的案例中，法院卻認為專利

文獻並非教科書或工具書，性質上僅為先前技術而不是通常知識。本案是關於「具

平針手段的訂書機」新型專利舉發案，其中上訴人（即舉發人）不服原判決64所

為：撤銷原處分關於「請求項1至4、9至24舉發成立，應予撤銷」部分而提出本件

上訴，上訴人於其上訴意旨中主張，系爭專利說明書在【先前技術】段落中所記載

之兩件我國專利案，完全揭露系爭請求項中關於釘書機之「該等活動台升降擺動」

之技術特徵，此一技術特徵屬於通常知識。故通常知識者即得參照證據2（係為一

日本專利案）之載紙台特徵以及通常知識簡單置換、變更即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

求項之活動台特徵65。 

但最高行政法院審理後卻認為：該兩件我國專利案雖記載於系爭專利第4、5頁

之【先前技術】段落，惟記載內容係表明該二專利乃系爭專利所欲改良之先前技

術，該二專利並非教科書或工具書，性質上僅為先前技術，尚難謂屬系爭專利申請

時之通常知識，上訴人僅以其記載於系爭專利說明書中即指稱系爭專利自承該二專

利為習知技術，容有誤解66。 

                                                        
62 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行專訴字第38號判決，「主文」。 
63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397號判決。 
64 係為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行專更(一)字第6號行政判決。 
65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72號判決「理由、四、(五)」。 
66 同前註。 



112  

專利師︱第五十八期︱2024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三、以「其他公開形式之先前技術的技術內容與通常知識的 
結合」來證明專利不具進步性的案例 

在專利實務上，以「其他公開形式之先前技術的技術內容與通常知識的結合」

的方式來成功證明專利不具進步性的案例相當罕見。 

在一件關於「活魚展示之綁束方法」的專利舉發案67中，系爭專利為活魚展示

之綁束方法之步驟，其技術內容係將一繩體一端綁結形成一束扣部，該束扣部係相

對束套於鄰近活魚頭部前端之嘴部預定位置上之後，再將該束扣部束緊，並將繩體

另端往活魚尾部方向作動，順勢將活魚身部彎折，並將該繩體相對綁結於活魚尾部

上，使該活魚呈彎弧狀，方便展示者。系爭專利與先前技術之差異在於：先前技術

的繩體係由魚嘴部穿出，而系爭專利係使用束扣部束套於鄰近活魚頭部前端68。 

舉發證據為：引證1為綁束魚體之照片，照片中所示繩體係由魚嘴部穿出而繞

綁於魚體尾部，以及引證2到引證6，分為漁業產銷相關法人所出具的證明書函，稱

可證明活魚綁束方法使魚體形成彎折狀展示、批售，為傳統習用已久之方法69。 

智慧局在第一次審查該舉發案時，認為：引證一所揭示之活魚綁束照片，其繩

體係由嘴部穿出而繞綁於魚體尾部，似系爭專利所載之習用方法，惟就照片外觀尚

難明確判斷係束套綁束或穿刺綁束；況且，又無其他佐證可證明該引證一照片為引

證2至6之證明書函所稱為傳統習用已久之方法，因此做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70。 

舉發人不服舉發審定，提出訴願。訴願決定意旨令智慧局重為審查。訴願決定

主要認為：「按基層從業人員對其相沿成習之技術或技藝，常不若專業人員般，予

以記錄或記載，故涉及類此性質之專利案，有關習知技術之認定，所得提出之相關

記據即不得拘泥於單純之書證71。」另外，舉發人曾經至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進

行言詞辯論時示範數種習用綁魚方法，其中包括使用活結套束活魚之嘴邊骨方式或

以穿引針穿刺魚嘴方式，並稱該方法於業界所習用已達十幾、二十年。另外，還有

幾位漁業產銷相關法人的代表到會說明時所陳述之習用綁魚方法，包括使用活結套

                                                        
67 被舉發案號數為090119734N01。 
68 參見智慧財產局(94)智專三(一)02054字第0942086468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 
69 同前註。 
70 參見智慧財產局(93)智專三(一)05017字第0932057922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 
71 參見經濟部94年2月22日經訴字第09406122460號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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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活魚之嘴邊骨方式或以穿引針穿刺魚嘴方式為十多年前在台灣南部已見普遍使

用72。 

智慧局重為審查後認為：習用綁魚方法係屬基層漁民相沿成習之技術，欲取得

其公開之書面、文獻或圖照片等作為引證資料，確有事實之困難。且舉發人與漁業

產銷相關法人的代表，其等示範綁魚方法之熟練程序，依經驗法則判斷，應可堪採

為本件引證資料之補强證據。另外，經濟部也派人到果菜市場訪查，經現場魚販示

範之習用綁魚方法及口頭說明。上述三者所述內容並無二致，亦可作為本件舉發證

據之佐證73。 

最後，智慧局做出舉發成立之處分，其認為：系爭專利之綁魚方法與習用的綁

魚方法相較，雖有些許差異，惟僅屬實際操作時因應活魚嘴部附近可套束部位之

別，應屬運用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識，而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不具

進步性74。 

本文認為，在本案中對於從事活魚展示與批售相關的人士而言，利用繩體以固

定於魚體的嘴部與尾部來將綁魚體綁成彎弧狀以利展示的方式，屬於一種執行例行

工作的普通能力，即屬於「通常知識」之普通技能。這種普通技能可由相關人員示

範熟練的綁魚程序來得到證明。再結合其他公開形式之先前技術的技術內容，如套

束活魚之嘴邊骨方式或以穿引針穿刺魚嘴方式，而能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 

四、案例綜合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知，專利說明書【先前技術】段落中所載之專利申請人所知的

「先前技術」內容是否可直接用於證明專利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尚未有統一的

說法，仍得視法院對個案具體事實的認定來加以決定。  

專利申請人所知的先前技術，並非全然為申請時之通常知識75。若進一步探討

專利申請人所知的「先前技術」與專利申請時的「通常知識」之差異：專利申請人

所知的「先前技術」包含在其專利申請前所存在的技術資訊，包含專利申請日（不

                                                        
72 註68專利舉發審定書。 
73 註68專利舉發審定書。 
74 註68專利舉發審定書。 
75 古文豪等，註49文，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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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當日）之前，世界上所有能為公眾得知的資訊76。而專利申請時的「通常知識」

是指專利申請時（指申請日）所屬技術領域中人士所具有的一般知識及普通技能，

而此具有這些一般知識及普通技能的人士即為所謂的具有通常知識者，其能理解、

利用「先前技術」。 

易言之，只要是在專利申請日之前任何公開的資訊皆能成為「先前技術」，其

所著重的是資訊的公開性；相較之下「通常知識」除了公開性外，更加著重於資訊

的一般性、通常性與普遍性，也就是說在專利申請時所屬技術領域中的人士所通常

及普遍知道的資訊。 

本文認為，如果要以記載於專利說明書【先前技術】段落中，專利申請人所知

的「先前技術」內容來證明專利申請時之「通常知識」的話，仍需要提出補強證據

來證明其具有一般性、通常性與普遍性。這些補強證據要證明的重點在於是否能吸

引所屬技術領域中的人士的關注？一般來說，如能以教科書或工具書作為補強證據

最好，而若是以具教育或訓練性質的文書（如職業訓練講義）、專利文獻、期刊文

獻、產業標準及網路資訊等作為補強證據使用，應再說明所屬技術領域中的人士在

進行技術的研究開發時或是提出專利申請時，通常會參考這些資料的理由。 

此外，除了提出書證方法來證明「通常知識」之外，若有其他訴訟法上可用之

證據方法，如勘驗或人證等方式可以使用時，也應可向法院聲請調查這些證據。 

伍、結論與建議 

在當事人對於特定「通常知識」是否存在之事實有爭執存在時，主張該特定

「通常知識」存在之一方即負有舉證之責任77。因此，本文認為，無論是在專利申

請階段或專利權爭議階段，主張某一技術內容為屬於申請時之「通常知識」的人，

必須舉出證據來證明其主張。 

而如欲證明「通常知識」於所屬技術領域是否存在，屬於一種有具體證據可以

                                                        
76 經濟部，註3書，2-3-3頁。 
77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專訴字第71號判決，「事實及理由、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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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之客觀事實，並非所屬技術領域者毫無依據之主觀上判斷78。這些具體證據，

如習知或普遍使用之資訊以及教科書或工具書內所載之資訊、或是由經驗法則所能

瞭解之事項可以推知之通常知識79。因此，證明「通常知識」存在的證據，應可以

包含書證資料以及非書證資料。 

而在專利審查基準中僅指出，可以使用書證的方式，如工具書或教科書等所載

之周知的知識可以作為「通常知識」的佐證；但是關於如何證明「通常知識」中的

普遍使用的資訊及從經驗法則所瞭解的事項、以及執行例行工作、實驗的普通能

力？專利審查基準並未有相當的指引。 

此外，專利審查基準中也並未具體說明究竟何種書籍能適格其所謂的工具書或

教科書？對此，有論者也提出質疑，如以教科書為例，教科書的出版日期可能與專

利申請日相近，而且同一科目的教科書可能有基礎版與進階版的差異80。 

而在觀察專利實務上也發現最常出現的爭議，即是當事人以工具書或教科書以

外的書證資料，例如專利文獻、科學期刊、產業標準等所載之內容作為「通常知

識」的佐證。由於專利審查基準屬行政規則，係供智慧財產局內部之指定審查人員

於審查專利時有明確的遵循標準，所以法院並不受到專利審查基準的拘束81。因而

在專利司法審判實務上，不同案件之間對於「通常知識」的舉證方式，個別法院有

其自己的看法，而不一定依循專利審查基準的規定。 

對此，有論者歸納出現行專利司法審判實務上對「通常知識」的判斷標準有三

種：包含狹義形式說、廣義形式說以及實質說82。在狹義形式說下認為只有工具書

或教科書所記載的內容才是屬於「通常知識」83。相形之下，廣義形式說則除了工

具書或教科書之外，其他如學術文獻或是專利前案文獻均可作為通常知識範疇84。

而實質說則著重在該技術內容是否該領域多數技術人員所熟知並應當閱讀或瞭解的

                                                        
78 同前註。 
79 註77判決，「事實及理由、四、(七)」。 
80 陳志遠，論專利說明書充分揭露之界線──以文獻種類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影響為核心，專利師，2019年7月，36期，23頁，註3。 
81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521號判決意旨。 
82 陳志遠，註80文，28-29頁。 
83 陳志遠，註80文，28-29頁。 
84 陳志遠，註80文，28-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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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技術知識85。 

以比較法的角度，歐洲專利實務上在例外的情況下，會將專利文獻與專業科學

期刊的內容認為屬於「通常知識」的範疇，例如在多份專利說明書中記載同一技術

內容，則該技術內容可以作為該技術領域的「通常知識」86。美國專利實務上則著

重於技術領域的成熟度，以及工具書、教科書、專利文獻以及科學文獻等的公開時

間是否早於專利的申請日87。在中國專利實務上「通常知識」稱之為公知常識，在

其專利審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二章4.3.3節中指出，原則上當事人要使用教科書或者技

術詞典、技術手冊等工具書記載的技術內容來證明某項技術手段是本領域的公知常

識。但由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的案例實證研究結果88，顯示在例外的情況下，有案例

中法院是依據專利申請日前已經實施的自攻螺釘用螺紋的國家標準，來確定相關技

術特徵屬於機械領域的公知常識89。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也指出：在難以通過技術詞

典、技術手冊、教科書等公知常識性證據予以證明的情況下，也可以通過所屬領域

的多份非公知常識性證據例如多篇專利文獻、期刊雜誌等相互印證以充分證明該技

術知識屬於公知常識。但這種證明方式應遵循更嚴格的證明標準，並需要結合該文

獻的載體形式、內容及其特點、受眾、傳播範圍等具體認定90。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在撰寫專利說明書時，尤其是一個發明申請多國的情況下，因各國對於

「通常知識」的判斷標準仍有不同，因此若發明人認為「說明書未載明之技術手段

可由通常知識獲知，所以無須記載該技術手段」時，宜應再確認是否具有教科書或

工具書可以加以佐證。 

第二，由於我國民事與行政法院對於對如何證明「通常知識」的判斷標準仍未

有通說，因此無論是於專利申請行政救濟階段或是專利侵權民事程序中主張專利無

效時，當事人可以尋找對己有利之判決為基礎，以支持其主張。 

                                                        
85 陳志遠，註80文，28-29頁。 
86 陳志遠，註80文，34頁。 
87 陳志遠，註80文，40頁。 
88 專利行政案件中公知常識認定現狀分析及建議，網址：http://www.cnipr.com/sj/al/alpx/2017 

 07/t20170718_218125.html，最後瀏覽日：2023年12月13日。 
89 參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5）京知行初字第275號判決。 
90 參見中國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行終3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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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世界主要國家或地區，如歐洲、中國大陸、美國等的專利實務觀察，

關於「通常知識」的判斷標準都不採狹義形式說，也就是說，至少於某些例外的情

況下，除教科書或工具書以外的其他如學術文獻或是專利文獻均可作為證明「通常

知識」的佐證資料，因此本文認為在我國的專利實務中，亦不應侷限於狹義形式

說，才能與國際調和。 

第四、專利審查基準在審查是否違反「可據以實現」要件的相關說明中，審查

人員在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三者整體之基礎上，並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

識，若認為說明書違反可據以實現要件，應提供明確且充足的理由，具體指出說明

書中缺陷，或以公開文獻支持其理由，而其中所採用之公開文獻包含專利申請時或

專利申請後公開之專利或非專利文獻91。據此，在「可據以實現」要件的審查中，

是可以使用包含非屬教科書或工具書之專利或非專利文獻來證明「通常知識」的。

但其是否與基準中其他部分關於使用教科書或工具書來證明「通常知識」的規定不

同？同時基於當事人武器平等原則，是否申請人也得以使用專利申請後公開之文獻

來證明「通常知識」？因此本文認為專利審查基準應就「擬制喪失新穎性」要件、

「可據以實現」要件以及「進步性」要件三者中關於「通常知識」之證明方式的相

關規定，宜再加以通盤調整一致。 

第五、在案例中主要是使用書證來證明「通常知識」，書證的來源可包含工具

書、教科書、專利文獻、訓練教材等，甚至是由專家學者所出具的專家聲明書92。

同時除了提出書證方法之外，若有其他訴訟法上可用之證據方法，如勘驗或人證等

方式可以使用時，也應可向法院聲請調查這些證據。 

最後，本文希望透過以上的文獻、案例與法規的整理介紹與簡要分析，能提供

專利實務工作者在對於「通常知識」的想法上，可以有不同面向的啟發，以利更能

在有機會處理到相關爭議時，為當事人尋得較佳的有利位置。 

 

                                                        
91 經濟部，註3書，2-1-9頁。 
92 參見註40判決，「事實及理由、二、(一)、5」。 


